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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牌产业开发区生态环境保护2025年度
自评估报告
[bookmark: _Toc128039330]一、园区概况
[bookmark: _Hlk67420978][bookmark: _Hlk12630950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_Hlk126309590][bookmark: _Hlk219272749]双牌产业开发区（原双牌工业集中区）位于永州市双牌县，园区代码S439101，园区级别为省级工业园区。根据湘环评〔2012〕335号，园区主导产业为农林产品加工、生物医药、食品加工业三大支柱产业、辅以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根据六部委公告2018年第4号，园区主导产业为农林产品加工、医药、化工；根据湘发改地区〔2021﹞394号，园区主导产业为农林产品深加工(生物医药)，特色产业为新能源新材料；根据关于优化调整《湖南省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主特产业指导目录》的通知（湘工信产业集聚〔2025〕460号），园区主导产业为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特色产业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核准范围面积为1.1851km2（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版）；1.6901km2（湘发改园区〔2022〕601号）；1.0841km2（湘发改函〔2024〕70号）。2011年12月委托湖南省国际工程咨询中心编制《湖南双牌工业集中区环境影响报告书》，2012年底获原湖南省环保厅《关于湖南双牌工业集中区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湘环评〔2012〕335号），2019年委托湖南英怀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双牌工业集中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2019年10月获得《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双牌工业集中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工作意见的函》（湘环评函〔2019〕20号）。
园区经济发展概况：双牌产业开发区成立于2007年，2014年获批为省级工业园区，2025完成技工贸收入119.6亿元，完成规模工业总产值67.61亿元。
[bookmark: _Hlk131063015][bookmark: _Hlk127455751][bookmark: _Hlk131063028][bookmark: _Hlk131063061]截止到年底，园区已入园上规企业数量30个，其中，上一年度末已入园企业数量28个，本年度内新入园企业数量6个，本年度清退企业数量4个。园区内已完成环评批复手续企业数量24个，6家企业没有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管理，本年度新增项目环评批复1个，无环评批复的企业有0家。园区内已完成环保竣工验收手续企业数量17个，6家企业无需办理竣工验收手续，本年度新增环保竣工验收企业数量1个。园区内已完成应急预案备案手续企业数量13个，未完成应急预案备案的企业有0个，无需进行应急预案备案的企业17个。园区内已取得排污许可证企业数量22个，3家不需办理排污许可相关手续。
[bookmark: _Hlk67417681]园区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化学需氧量657t/a，氨氮87.6t/a，二氧化硫13.31t/a，氮氧化物130.1t/a。
[bookmark: _Toc128039331]二、环境管理情况
（一）规划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bookmark: _Hlk67420210][bookmark: _Hlk67417267][bookmark: _Hlk67420202]2012年11月获得《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湖南双牌工业集中区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湘环评〔2012〕335号）；2019年10月获得《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双牌工业集中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工作意见的函》（湘环评函〔2019〕20号）。具体批复内容及落实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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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关于湖南双牌工业集中区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
	[bookmark: _Hlk127979233]序号
	规划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执行情况
	落实情况

	1
	产业布局
	进一步优化规划布局，严格按照功能区划开发建设，集中区内不设居住用地，处理好集中区内部及集中区与周边工业、生活、配套服务等功能组团的关系，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和绿化隔离带使各功能区隔离，其中：对赵家岭，兰山岭及东庵子山周边部分山体绿地予以保留，作为集中区和职教区的景观中心；在铁东路以西结合洛湛铁路、110KV高压走廊布置生产防护绿地；沿潇水路、工业大道、南岭北路等分别设绿化带控制建筑红线退让距离，确保功能区划明确，产业相对集中，生态环境优良。
	1、开发区已开发范围内未设居住用地；
2、利用自然地形和绿化隔离带隔离周边生活、配套服务等功能组团的关系区，110KV高压走廊布置生产防护绿地；
3、保留了赵家岭，兰山岭及东庵子山周边部分山体绿地，产业相对集中，生态环境优良；
4、洛湛铁路设置60m生产防护绿地、工业大道南侧设绿化带控制建筑红线退让距离。
	符合

	2
	园区准入制度
	严格执行集中区入园企业准入制度，入园项目选址必须符合园区总体发展规划、用地规划、环保规划及主导产业定位要求，不得引进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发展的能耗物耗高、环境污染严重、不符合产业政策的建设项目，限制耗水大的企业入园，禁止排放重金属企业入园，不得发展三类工业企业及项目。管委会和地方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必须按照报告书提出的“工业园准入与限制行业类型一览表”做好项目的招商把关，在入园项目前期和建设期，必须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管理制度，推行清洁生产工艺，其排污浓度、总量必须满足达标排放和总量控制要求；完善园区内已建企业的相关环保手续，加强对企业的环境监管，对已建项目进行清理，确保符合环评批复及“三同时”管理要求。
	1、已执行入园企业准入制度，入园项目选址符合总体发展规划、用地规划、环保规划及主导产业定位要求，未引进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发展的能耗物耗高、环境污染严重、不符合产业政策的建设项目，限制耗水大的企业入园，禁止排放重金属企业入园，未引入三类工业企业及项目。
2、在入园项目前期和建设期，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管理制度，推行清洁生产工艺，排污浓度、总量满足达标排放和总量控制要求；
3、加强了对企业的环境监管，如园区内企业100%办理相关环保手续，符合环评批复及“三同时”管理要求。
	符合

	
	水污染防治
	集中区排水实施雨污分流，按排水规划，集中区为双牌县污水处理厂纳污范围，应加快区域配套排水管网建设进度，截污、排污管网必须与道路建设及区域开发同时进行，并根据集中区发展现状及规划实施启动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确保区域污水全面纳入双牌县城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在集中区与县城污水处理厂管网对接完成前，应限制引进涉水型企业和项目，对集中区内已投产企业废水排放严格按《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控制，严防污水超标排放。
	1、截污、排污管网与道路建设及区域开发同时进行，已开发区域实现雨污分流，建成雨、污水管网，污水全部进入双牌县污水处理厂处理；
2、双牌县污水处理厂扩容提标改造及配套管网工程已建成并运营，出水水质提高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
3、企业废水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相关行业标准和县污水处理厂纳管标准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未出现污水超标排放。
	符合

	
	大气污染防治
	按报告书要求做好集中区大气污染控制措施。集中区内禁止燃煤，园区管理机构应加快燃气管道建设，积极推广生物质能等多种清洁能源，做好能源供应保障；加强企业管理，对各企业有工艺废气产出的生产节点，应配置废气收集与处理净化装置，做到达标排放；加强生产工艺研究与技术改进，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工艺废气的无组织排放，入区企业各生产装置排放的废气须经处理达到相应的行业排放标准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的二级标准；按各企业项目环评要求，设置大气环境保护距离并严格控规，合理优化集中区企业布局，在满足集中区总体功能分区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集中区外（洛湛铁路以西）居住、行政办公对空气环境质量的要求以及集中区内对空气洁净度要求较高的部分医药、食品、电子企业的选址要求，气型污染企业不得布置在相应环境敏感目标的正上风向，并在企业之间设置合理的间隔距离，避免功能干扰。
	1、已按报告书要求做好开发区大气污染控制措施。各企业有工艺废气产出的生产节点，配置了废气收集与处理净化装置，做到达标排放；
2、未使用燃煤，燃气管道未建成，已开发区域内使用电能、生物质燃料和天然气；
3、已加强企业管理，企业进行了生产工艺研究与技术改造，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工艺废气的无组织排放，有组织废气经配套的环保设施处理后达标外排；
4、已考虑开发区外（洛湛铁路以西）居住、行政办公对大气环境质量的要求以及开发区内对空气洁净度要求较高的部分医药、食品、电子企业的选址要求；
5、气型污染企业未布置在环境敏感目标的正上风向，各企业之间设置合理的间隔距离，避免了功能干扰。
	符合

	
	固体废物防治
	做好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转运、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建立统一的固废收集、贮存、运输、综合利用和安全处置的运营管理体系。推行清洁生产，减少固体废物产生量；加强固体废物的资源化进程，提高综合利用率；规范固体废物处理措施，对工业企业产生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固废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综合处理或妥善处理，严防二次污染。
	1、已做好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转运、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2、推行清洁生产，减少固体废物产生量；提高了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3、企业产生固体废物，包括危险固废已按国家有关规定综合处理或妥善处理，未产生二次污染。
	符合

	
	环境管理
	集中区要建立专职环境监督管理机构，建立健全环境风险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严防环境风险事故发生。
	1、开发区已建立专职环境监督管理机构；建立健全了环境风险事故防范措施，且园区应急预案已完成修编并备案；
2、企业基本建立环境风险事故防范措施，并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备案。
	符合

	
	拆迁安置
	集中区开发规划统筹制定拆迁安置方案，落实移民生产生活安置措施，防治移民再次安置和次生环境问题。
	落实了移民生产生活安置措施，搬迁村民按规划安置在城北安置小区内，未发生移民再次安置和次生环境问题。
	符合

	
	生态建设
	做好建设期的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集中区建设过程中，应按照景观设计和功能分隔要求保留赵家岭、兰山岭等自然山体绿地，并做好对集中区南部南岭化工限制用地区边界山体及自然植被的保护，防止人为破坏；土石方开挖、堆存及回填要实施围挡、护坡等措施，裸露地及时恢复植被，防止水土流失。
	已做好建设期的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开发区建设过程中，按照景观设计和功能分隔要求保留赵家岭、兰山岭等自然山体绿地，并做好对开发区南部南岭化工限制用地区边界山体及自然植被的保护，防止人为破坏；土石方开挖、堆存及回填实施了围挡、护坡等措施，裸露地及时恢复了植被，防止水土流失。
	符合


[bookmark: _Hlk127979273]	表2 关于双牌工业集中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工作意见的函及落实情况
	[bookmark: _Hlk127979296]序号
	双牌工业集中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工作意见的函要求
	落实情况
	落实结果

	1
	规划用地
	解决原有规划用地不符问题，结合《双牌县县城总体规划（2008-2030）》（2018年修订）、《双牌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2016年修订）及时开展园区调区工作，解决园区省级批复面积（3.15平方公里，湘政办函〔2014〕66号远大于六部委《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版）》核准面积（1.1851平方公里）问题，合理提升园区开发强度和聚集度。
	目前园区调区工作已完成，扩区工作正在开展中，合理解决原有规划用地不符问题，提升园区开发强度和聚集度。
	已落实

	2
	环境准入
	严格环境准入，优化园区产业结构。落实园区“三线一单”管控要求，严格园区项目环境准入，严格限制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的企业入园，优先引进技术工艺先进，低消耗、少污染、可循环、清洁生产水平高的企业。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后续规划实施与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开发区严格按照“三线一单”管控要求，严格园区项目环境准入。
	已落实

	3
	废水治理
	完善“雨污分流”排水体制，加快污水处理厂扩建及园区的管网建设，完成双牌县污水处理厂扩容提标，排水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
	双牌县污水处理厂扩容提标改造及配套管网工程已建成并运营，出水水质提高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
	已落实

	4
	废气治理
	[bookmark: _GoBack]按报告书要求做好集中区大气污染控制措施。园区管理机构应积极推广清洁能源；加强企业管理，对各企业有工艺废气产出的生产节点，应配置废气收集与处理净化装置，做到达标排放；加强生产工艺研究与技术改进，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工艺废气的无组织排放，按各项目环评要求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合理优化工艺布局，在满足园区功能分区的前提下，尽量将气型污染企业布置在园区下风向，并在工业企业之间设置合理的间隔距离，避免不利影响
	加强企业管理，对各企业有工艺废气产出的生产节点，应配置废气收集与处理净化装置，做到达标排放，加强生产工艺研究与技术改进，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工艺废气的无组织排放
	已落实

	5
	固废处置
	做好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转运、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建立统一的固废收集、贮存、运输综合利用和安全处置的运营管理体系。推行清洁生产，减少固体废物产生量；加强固体废物的资源化进程，提高综合利用率;规范固体废物处理措施，对工业企业所生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综合利用或妥善处置，严防二次污染。
	1、已做好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转运、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2、推行清洁生产，减少固体废物产生量；提高了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3、企业产生固体废物，包括危险固废已按国家有关规定综合处理或妥善处理，未产生二次污染。
	已落实

	6
	生态环境
	做好园区建设期生态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尽可能保留自然山体、水面，施工期对土石方开挖、堆存及回填要实施围挡、护坡等措施，裸露地及时恢复植被，防止水体流失，杜绝施工建设对地表水体的污染。
	园区建设按要求采取防尘及水保措施。 
	已落实

	7
	环境管理
	完善环境管理和监测体系。建立健全园区环境管理机制，配备专职环保管理人员，由专业人员负责对工业园区的环保问题进行研究、管理、联系、指导；结合规划的功能分区、产业布局、重点企业分布、特征污染物的排放种类和状况、环境敏感目标分布等，建立健全环境空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环境要素的监控体系，明确实施时限、责任主体等。
	配备了完善的环境管理和监测体系。
	已落实

	8
	环境风险防范
	建立健全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区内重要风险源管控。加强危险化学品储运的环境风险管理，严格落实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确保区域水环境安全。
	按要求建立了风险防范措施。
	已落实



[bookmark: _Hlk131063433][bookmark: _Hlk126595571]园区规划环评与跟踪环评要求的园区年度环境质量自行监测计划见表3，园区管委会根据表3的监测点位委托湖南桓泓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25年03月24日-2025年03月30日、2025年05月24日-2025年05月30日、2025年07月19日-2025年07月25日、2025年11月01日-2025年11月07日开展了监测，监测结果均达标。
园区内设置有一处环境空气小微站，监测因子为PM2.5、PM10、SO2、NO2、CO、O3。
表3 环境质量监测计划
	环境要素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时段或频次
	实际落实情况

	大气环境
	[bookmark: OLE_LINK1]开发区外安置小区
	[bookmark: _Hlk126596241][bookmark: _Hlk126596267]PM10、SO2、NO2
	每季一次，每次7天
	实际监测计划满足规划环评和跟踪环评要求

	
	开发区内
	
	每半年一次，每次7天
	

	地表水
	潇水
	双牌开发区入园上游1000m断面
	水温、pH、DO、CODcr、SS、CODMn、BOD5、氨氮总磷、铜、锌、氟化物、硒、砷、汞、镉、六价铬、铅、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
	每季度一次，
每次三天（每天一次）
	

	
	
	双牌县污水处理厂排放口下游500m断面
	
	
	

	
	
	五里牌水电站陶家渡大坝下游断面
	
	
	

	噪声
	交通干线（工业大道旁、铁东二路旁）、居民安置用地（麻滩新村、林场小区）各设二个监测点
	等效连续A声级
	每季度一次，
每次三天，分昼、夜进行
	

	土壤
	永州利好科技有限公司旁边（建设用地）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中表1中45项
	每年一次
	规划环评和跟踪环评无要求，园区自行新增

	
	园区外南侧现有耕地（农用地）、园区核准范围外东侧现有耕地（农用地）
	pH、镉、汞、砷、铅、
铬、铜、镍、锌
	
	

	地下水
	金宝涟旁地下水环境监测井、德普瑞旁地下水环境监测井
	pH、总硬度、耗氧量、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氟化物、挥发酚、
锰、铅、汞、总铬、镉、砷、铜、锌、镍、总大肠菌群、菌群总数、硫化物
	每半年一
期，每期 2 天
	


（二）“三线一单”落地应用情况
[bookmark: _Hlk127979519]园区主要从招商和环评审批入手，认真执行《湖南省“三线一单”生态环境总体管控要求既省级以上产业园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要求。
在项目环评审批环节，要求在每个新（改、扩）建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文本中，均有与“三线一单的符合性分析”章节内容，就该项目与园区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环境准入清单进行符合性评估，凡不符合“三线一单”相关要求的新（改、扩）建项目不予审批。
[bookmark: _Hlk126598019]目前园区与双牌工业集中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落实情况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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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27979601]表4  园区与双牌工业集中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落实情况表
	[bookmark: _Hlk127979631]管控维度
	管控要求
	开发区相关情况
	落实情况

	空间布局约束
	[bookmark: OLE_LINK5]（1.1）开发区引入项目应符合国家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的有关规定。
（1.2）禁止排放重金属企业入园，不得发展三类工业企业及项目。
（1.3）严格限制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的企业入园，优先引进技术工艺先进，低消耗、少污染、可循环、清洁生产水平高的企业。
（1.4）集中区靠近城北新区边界应布置噪声和大气污染较小的企业。
	园区严格按照“国家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要求引进项目；禁止排放重金属企业入园，未发展三类工业企业及项目；严格限制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的企业入园，优先引进技术工艺先进，低消耗、少污染、可循环、清洁生产水平高的企业；开发区靠近城北新区边界安排布置噪声和大气污染较小的企业。
	落实

	污染物排放管控
	（2.1）废水：园区废污水依托双牌县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潇水。园区实现了雨污分流，同步建设了雨水和污水管网。雨水收集排入农灌渠，最终排入满水。污水由企业预处理后进入园区内污表水管网,汇集后通过污水管网输送到双牌县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修改单一级B标准后排入水。
（2.2）废气：
（2.2.1）加强企业管理，对各企业有工艺废气产出的生产节点，应配置废气收集与处理净化装置，做到达标排放；加强生产工艺研究与技术改进，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工艺废气的无组织排放。
（2.2.2）全面推进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工业 VOCs 综合治理，建立 VOCs 排放清单信息库，完善企业一企一档制度。
[bookmark: OLE_LINK6]（2.2.3）深化木材加工行业污染治理。
（2.2.4）园区内医药制造等行业及涉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应满足《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执行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第一批）的公告》中的要求。
（2.3）固废：做好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转运、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建立统一的固废收集、贮存、运输、综合利用和安全处置的运营管理体系。推行清洁生产，减少固体废物产生量；加强固体废物的资源化进程，提高综合利用率；规范固体废物处理措施，对工业企业产生的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固废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综合利用或妥善处置，严防二次污染。
	园区已开发区域均已铺设管网，并实行雨污分流制，污水汇入双牌县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外排至潇水；
入园企业各工艺废气均按环评要求配套建设废气净化装置，做到达标排放。并加强生产工艺研究与技术改进，采取密闭、负压收集等有效措施，减少工艺废气的无组织排放；
已推进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工业 VOCs 综合治理，建立 VOCs 排放清单信息库，完善企业一企一档制度；
木材加工行业企业均按要求进行污染治理。园区内医药制造等行业即涉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满足《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执行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第一批）的公告》中的要求。
固废按要求进行分类收集、转运、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下一步将建立统一的固废收集、贮存、运输、综合利用和安全处置的运营管理体系。园区内危废均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落实

	环境风险防控
	（3.1）按照工业开发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相关要求，建立健全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区内重要风险源管控。加强危险化学品储运的环境风险管理，严格落实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确保区域水环境安全。
（3.2）园区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排放企业，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的企业，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危险废物的企业等应当编制和实施环境应急预案；鼓励其他企业制定单独的环境应急预案，或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中制定环境应急预案专章，并备案。
（3.3）对各类涉及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新(改、扩)建项目，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严格落实对土壤环境影响的评价内容,并提出可行的土壤污染防治具体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已建设有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区内重要风险源管控，加强危险化学品储运的环境风险管理，定期进行应急演练，检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确保区域水环境安全。
园区内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排放企业，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的企业，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危险废物的企业按要求编制应急预案并备案；
园区内无排放重金属行业企业，园区企业均能做到达标排放。
	落实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4.1）能源：进一步优化园区能源消费结构，完善园区燃气及电力供应设施，扩大再生能源利用，严格控制新增煤炭消费量。预测到2025年末，园区能源消耗总量约为8826.08吨标煤（当量值），单位 GDP 能耗约为0.0167吨标煤/万元，单位增加值能耗为 0.0518 吨标煤/万元。
（4.2）水资源：强化用水定额管理，新建、改建、扩建工业项目必须满足用水定额标准要求。到 2025 年，园区指标应符合相应行政区域的管控要求，双牌县用水总量为6600万立方米以内，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比2020年降低18.06%、8.87%。
（4.3）土地资源：促进园区土地高质量利用:在详细规划编制、用地预审与选址、用地报批、土地出让、规划许可竣工验收等环节,全面推行工业项目建设用地引导指标和工业项目供地负面清单管理，园区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入强度达到250万元/亩，工业用地地均税收达到15万元/亩。
	园区电力设施完善。园区内企业目前采用再生能源（生物质燃料）为主，无使用煤炭企业。
入园企业均满足用水定额要求；
入园企业用地严格按照土地资源相关规定进行。
	落实



（三）水环境管理
[bookmark: _Hlk67420434][bookmark: _Hlk127980892][bookmark: _Hlk159850217]园区配套集中污水处理设施1个，园区污水管网覆盖率为100%，集中污水处理设施名称为双牌县污水处理厂，双牌县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设计规模为1.0万m3/d，实际处理规模1.0万 m3/d，污水处理工艺为 “粗格栅+提升泵房+细格栅+旋流沉砂池+CASS池+高效沉淀池（含中间提升）+深床滤池+紫外线消毒”的处理工艺。 
[bookmark: _Hlk127980846][bookmark: _Hlk127981032][bookmark: _Hlk127981313]二期提标改造工程（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已建成并投入运营，二期设计处理规模为1.0万m3/d，提标改造后污水厂设计废水总处理规模2.0万m3/d，二期实际处理规模为0.1707m3/d，污水厂提标改造后实际处理规模现阶段共计约1.144万m3/d。采用“粗格栅+提升泵房+细格栅+旋流沉砂池+水解酸化池+A2/O 生物池+高效沉淀池（含中间提升）+紫外线消毒”的处理工艺，其中“高效沉淀池（含中间提升）+砂滤池”按扩建后总规模2.0万m3/d设计，一、二期共用，提标改造后污水厂出水水质提高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排入潇水。
废水在线监测达标率 100 %，园区雨水管网覆盖率 100 %。
[bookmark: _Hlk131063497][bookmark: _Hlk67420540]园区内涉及工业废水外排企业数量8个，工业废水总排放量约1700m³/d，外排污水纳管企业数量7个，污水集中处理比例99.58%（按外排水量计），无涉一类污染物排放企业。
园区年度水污染物总排放量：化学需氧量7.799t/a，氨氮0.94t/a，其他因子（重金属等）0t/a。
园区依托的双牌县污水处理厂排污口下游最近的地表水水质管控断面名称五里牌，水功能区划III类，监测达标率100%，无超标因子。
目前，园区无“双源”地下水监测。
园区内涉及黑臭水体数量0个，已完成整治/个，未开工的/个，修复中的/个。
（四）大气环境管理
[bookmark: _Hlk131063688][bookmark: _Hlk67420477]园区内涉及工业废气外排企业数量15个，大气质量监测达标率 100%（企业污染源监测），无超标因子。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二氧化硫15.523t/a，氮氧化物17.73t/a，VOCs 6.387t/a。
[bookmark: _Hlk69368726]园区空气监测站建设情况：2021年10月园区完成建设环境空气小微站1座，监测点位位于双牌工业园管委会，监测因子为PM2.5、PM10、SO2、NO2、O3、CO以及气象参数等，达标率为100%。
[bookmark: _Hlk67420609]（五）土壤环境管理
园区不需开展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园区内未涉及污染地块。
[bookmark: _Hlk67420558]（六）固体废物管理
[bookmark: _Hlk131063961]园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企业数量23个，产生量89870.682 t/a，其中，自行综合利用2312.782 t/a，自行处置 0t/a，外委处置87582.8 t/a。危险废物产生企业数量17个，产生量140.845t/a，其中，自行综合利用0 t/a，自行处置0t/a，外委处置140.845 t/a。
园区无集中的工业固废处理设施。
[bookmark: _Hlk67421033]（七）投诉管理
[bookmark: _Hlk131064142]本年度园区共受理各类（含各级督查、各级环保投诉等）投诉0 件，已完成整改0件，完成率 100%。环保督察交办问题0件，已完成整改/件，完成率/%。
[bookmark: _Hlk67421689]（八）园区信用评价
根据省厅对双牌产业开发区的环保信用评价，园区属于环保合格园区等级。
[bookmark: _Toc128039332][bookmark: _Hlk67421102][bookmark: _Hlk126745785]三、园区环保工作成效、主要措施做法
[bookmark: _Hlk67420932]1、严抓“三线一单”落地应用。园区充分发挥产业园区“三线一单”成果的指导约束作用，将建设项目环评论证是否符合“三线一单”，作为项目入园的基本要求，守好准入关口，确保不符合园区产业定位、存在环保风险的企业不引进。
2、定期开展园区应急演练。园区应急演练过程中企业、园区、政府三级部门联动，确保了应急演练的联动。提升了园区应急人员的环境应急安全意识，提高环境事故的实战技能。
3、继续采取第三方治理服务模式。聘请湖南宏晟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环保治理服务公司，对园区及企业进行“把脉问诊”、精准施策；壮大了开发区环保人员力量，对园区环境监管起到明显作用。
[bookmark: _Hlk127871777][bookmark: _Hlk127871795]4、定期开展园区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和环保服务。园区分管环保领导带队组织环保管家一同对园区及园区内企业开展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并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及时进行整改；加强环保服务，对未办理环保手续的企业耐心的做好政策宣传，并给予专业技术的帮扶，让企业省事、省钱的完善相关环保手续。
[bookmark: _Hlk127872288]5、督促企业完善园区生态环境监管平台信息的填报。督促相关企业在园区智慧平台上填报企业基础信息，并按自行监测方案的要求及时上传自行监测的数据，做到信息及时更新。
[bookmark: _Toc128039333][bookmark: _Hlk126747346]四、园区生态环境管理存在主要问题和难题
园区设置的专职环保人员偏少。根据2025年9月印发的《关于中共双牌产业开发区工作委员会双牌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机构编制事项调整的通知》（双编办〔2025〕3号），园区内设机构有综合部、招商合作部、营商环境部、开发建设部（安全生产监管部）、双牌产业开发区企业服务中心。园区虽有专门的环保内设机构，但目前环保专干人员为1人，不能满足园区环保管理的要求。
[bookmark: _Toc128039334]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bookmark: _Hlk127871593]双牌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以持续改善产业园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将有效管控产业园生态环境风险，力争使产业园生态环境保护、监管水平同全面建成创新高地、现代新城目标相适应。主要工作思路如下：
[bookmark: _Hlk69313463]1、加强队伍能力建设。全面调动积极性、提振精气神，努力锻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一是抓好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干部思想认识，认清产业园发展的基础、优势和短板，提升干部能力，使干部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二是改进工作作风。全面激发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的激情和热情，冲在一线、干在一线。三是严格正风肃纪。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正风肃纪，深化廉政风险排查防控，构筑清朗清明的政治生态。四是加强业务培训工作，加强生态环保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知识培训，不断提升环保工作科学性、精准性和实效性。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切实提升业务能力、凝聚合力，着力打造一支叫得应、顶得上、打得贏的环保铁军。
2、完善园区生态环境监管平台数据填报。后续按要求把相关信息录入平台，发挥平台的数字化管理功能。
3、强化环保宣传教育工作。合理利用园区内各网格化、信息化平台和传播手段等加强环保工作的宣传力度，强化园区企业、居民环保意识，全力营造全民参与绿色生态园区建设的良好氛围。
4、加强环保管理工作。
督促企业完成环评、竣工环保验收、排污许可申报、应急预案备案及修编工作；组织开展2026年度的应急演练工作；完成2026年园区环境自行监测；按时完成省市县交办的各项环保任务。


[bookmark: _Hlk67422249]                       双牌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6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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